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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辦公室大門（舊址）。 中心辦公室大門（新址）。

時 間
發 展 過 程

年 月 日

51 12 1  本會就業處以任務編組成立榮民服務組，安置自謀生活榮民，隸屬本
會山崎就業講習所，經營大廈管理、清潔打蠟、公共電話亭擦拭等純
屬一般勞務性工作。

53 1 1 增設蘇澳石礦隊，承攬台肥公司礦石開採。

56 7 1 成立臺北榮民勞務中心。

59 5 14 修正組織規程，以清潔打蠟、礦石開採、搬運等工作為主。

62 6 29  修正組織規程，明定業務項目，並由一般性勞務提升至技術性勞務。
68 7 26  奉行政院臺68防字第7443號函核定更名為「臺北榮民技術勞務中

心」，沿用至今。

68 11 1 臺中勞務中心併入，編成為臺中服務隊。

83 5 1 奉行政院臺83防字第15335號函，修正組織規程及編制表。
101 6 30 奉行政院101年6月8日院臺榮字1010021351號函核定結束營業。
102 11 1 1.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機構名稱改為臺北勞務中心。

2.承接處理前高雄榮民技術勞務中心裁撤後之訴訟及債權追償案件。

機構沿革

臺北勞務中心

組織沿革演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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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記證及執照

一、 登記證：營業、工廠、自來水管承裝商等。
二、 執照：冷凍空調工程業、電氣承裝業等。

營業項目

一、 依「組織規程」訂定之項
目：清潔、打蠟、油漆粉

刷、環境庭園整理美化等 
一般性勞務工作，及路面 
整修、管道、管線、水管、

電纜埋設工程等技術性勞務

工作。

二、 依「營業登記證」核定之
項目：承辦資訊作業、餐廳經營、廚師（工）、病房庶務、病患照顧服

務、其他汽車服務業（含洗車服務）、各類職業訓練及技術證照考照輔

導訓練、殯葬服務、土建機電維護等人力資源管理業務、及其他有關勞

務派遣業務。

工程車隊。

臺北榮民勞務中心組織系統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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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工技術人員及裝備。  鄧雪瑞主任（右4）與承攬餐廳伙食服務人員合影。

大樓外窗清潔作業。

其他基本資料

一、地址：臺北市復興南路144號（民國66年
　　　　　1月以前租屋地址）
　　　　　臺北市信義區松德路66號（現址）

二、面積：土地　97,060平方米；
　　　　　建築　8,948平方米

三、人員（96年6月） 四、財務狀況（96年6月）（單位：萬元）

區 分 職 員 職 工 合 計 資 本 資本公積 營業公積累積盈餘 合 計

人 數 19 346 365
安置數 17 109 126 30,995 743 6,584 214 38,526
安置率 89.5% 31.5%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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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啟能主任 鄧雪瑞主任

歷任首長事略

第1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軍校專修班；本會新竹榮服處處長、
榮福公司總經理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李啟能 17 10 20 51 12 1 78 4 17
1. 籌備成立及積極推展中心多項業務，備極艱辛，尤於成立初期，人力、機具等物力均極為匱乏，慘澹經
營，從無到有，竭盡智慮。

2. 為擴大營運及服務，成立清潔服務隊、搬運隊、石礦隊、傳遞隊、管道工程隊、水電工程隊、餐旅服務
隊、水泥製品加工隊等各類勞務隊。

3. 任職中心首長長達26年，對中心營運、榮民安置照顧、國家建設、及社會服務頗有貢獻。

第2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官校23期、陸軍參大；陸軍副師
長、本會第二處處長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鄧雪瑞 17 7 17 78 4 18 82 7 31
1. 業績在競爭激烈，公務機構議價制度改採招標嚴重衝擊下，營運開源節流，仍能逐年成長，績效良好。
2. 對榮民之安置，竭盡心力予以照顧，為加強營運，常需檢討裁撤單位及人員，對資遣處理原則，以榮民
權益為優先考量，給予應有之資遣費，均能順利圓滿處理。

3. 營運良好，對安置基金挹注、榮民職訓貢獻卓著。

第3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官校31期、陸院；指揮官、處長、
副師長、本會屏東農場場長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張福照 23 11 5 82 8 1 89 1 15
1. 投標資格受營建署頒發之「營繕工程投標注意事項」規定限制，經積極向有關之本會、內政部、營建署
及行政院陳訴，排除該規定之影響。

2. 為了適應市場需求，檢討裁撤餐廳、水泥製品廠、抄表收費等不合市場效應之經營項目，爭取停車場、
尿液篩檢等較有市場及利潤的經營項目，增加榮民之就業機會及營收。

3. 勵行行政革新，精簡編組，節約人力，強調人性管理，照顧榮民工作，改善榮民員工生活不遺餘力。

張福照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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賴曉萍主住 張新麟主任 郭建忠兼主任

第4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官校37期、陸院、戰院；連長、營
長、指揮官、副師長、本會岡山工廠
廠長

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賴曉萍 34 1 14 89 1 16 92 7 15
1. 兼任高雄技術勞務中心主任，順利處理諸多清理工作及在建工案，消彌該中心與民間、廠商間的抗爭、
減少損失。

2. 秉持安置政策，爭取承攬工作，以增加照顧榮民及榮眷就業機會。

第5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官37期、陸院、戰院；副師長、處
長、本會專門委員、製毯廠廠長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張新麟 32 7 28 92 7 16 95 7 15
1. 鑒於榮民受社會環境及輔導條例變更之衝擊，每年均親赴各工地召集員工座談，加強中心同仁團結意
識，對中心之向心力頗有助益。

2. 領導中心依據機關保留、營運不虧損、提升安置率等三原則繼續努力，朝永續生存與發展的方向邁進。

第6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官校43期、陸院、戰院、臺大管理
學院碩士；陸軍師長、署長、本會副
處長

兼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郭建忠 40 3 1 95 7 16 95 10 15
1. 嚴格管控工程品質及工進，積極處理不良工案，績效良好。
2.  勤赴各工作地點視導，鼓舞員工士氣，加強團結意識，以期永續經營及發展。

第7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官校43期、三軍大學兵研所、成大
管理學院碩士；陸總副督察長、本會
督察、榮服處處長、榮家主任

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楊郁湜 40 12 22 95 10 16 96 5 31
1. 對興訟案件，全力爭取勝訴條件，維護中心及本會權益。
2. 調整各隊工作區段，對技術人員之調派支援靈活運用。

楊郁湜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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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興竹主任

第8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軍官校40期；排長、連長、營長、
陸院作戰官等軍職、國有財產局臺灣
北區辦事處編譯

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李興竹 38 9 7 96 6 1 97 5 26
1. 繼續處理高勞及中心未結束之工案
2. 積極指導各隊開拓工案，爭取工作機會，爭取利潤。

第9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官校43期、三軍大學兵研所、成大
管理學院碩士；陸總副督察長、本會
督察、榮服處處長、榮家主任

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楊郁湜 40 12 22 97 5 27 98 2 3
1. 繼續處理高勞及中心未結束之工案。
2. 慎選廠商，穩固工程承攬，勤加督考，力求依約完工；減併人力，疏處冗員。

第10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軍官校48期、三軍大學陸軍指參學
院、戰爭學院深造；聯兵旅長、國防
部參謀及本會副處長

主 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曾竹生 45 5 28 98 2 4 102 7 15
1. 研擬結束營業清理計畫，依序管制執行；人力精簡、撙節開支。
2. 成立爭訟小組，全力爭取中心權益，確保債權。
3. 繼續處理前高勞及中心未結束之工案。

曾竹生主任楊郁湜主任

第11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軍官校專科69年班、國防管理學院正規班58期、
政治作戰學校研究班72期及國防管理學院決策所碩
士班，歷任本會桃園縣榮服處副處長及事業管理處
副處長，榮民工程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

兼代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洪龍華 48 1 9 102 7 16 103 6 30
1. 積極辦理結束營業清理計畫，竭盡心力面對各項清理問題，逐項解決。
2. 配合本會節能政策，積極推動辦公場所四省工作，節省公帑。
3. 鼓舞員工士氣，悉心照顧關懷寄住中心之退休榮民。

洪龍華兼代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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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駕人兼代主任 陳榮信兼代主任 王湘君兼代主任 張筱貞兼代主任

第12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陸軍官校73年班、陸院84年班、戰院89年班
及交通大學科技管理博士，歷任本會簡任督
察、雲林榮服處處長及事業管理處副處長

兼代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楊駕人 51 8 19 103 7 1 103 9 4
1. 積極辦理結束營業之清理計畫。
2. 解決中心各項清理問題，確保中心權益。
3. 鼓舞員工士氣，悉心照顧關懷寄住中心之退休榮民。

第13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海官69年班、海院82年班、美國戰院90
年班、少將轉任考試及格、海軍造船發
展中心主任；本會視察、副處長

兼代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陳榮信 47 5 16 103 9 5 104 1 15
積極進行清理作業，對留任員工情緒施以正向引導，使各項清理業務依各時程管制結案。

第14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政大會計系、大葉大學公關人資研究所
碩士；本會科長、專門委員兼代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王湘君 42 11 4 104 1 16 105 8 1
1.  積極進行清理作業，使各項清理業務依各時程管制結案。
2.  面對爭訟案件等各項爭議問題，除委託律師協助訴訟外，與同仁竭盡心力研擬處理方案逐項解決。

第15任 出 生 到 職 離 職 臺大國際企業學系、臺大國際企業學研
究所碩士；本會科長、專門委員、副處
長

兼代主任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張筱貞 61 2 5 105 8 1 105 12 31
1.  積極進行清理作業，使各項清理業務依各時程管制結案。
2.  面對爭訟案件等各項爭議問題，除委託律師協助訴訟外，與同仁竭盡心力研擬處理方案逐項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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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任 楊兼代主任明富先生
楊明富先生，於民國106年1月1日奉派兼代中心主任，在中心邁入清

理第三階段期間，指導同仁於維護中心權益下，儘速妥處陳年爭訟案件，

時常和同仁併肩研討與協力商間爭端，據理依法不亢不卑溝通協調，耐心

克服歧點，並順利結束中心最後一件保固案件；對中心經管之國有土地與

房舍，基於清理作業期限，除依計畫定期巡查盤點外，指導同仁積極辦理

國有土地排占及非公用財產移交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接管，使清理工作推動

順利，逐一達成預定目標。

兼代期間適逢行政院環境保護署辦理「104年度廢棄工廠土壤及地下
水染潛勢評估及調查計畫」，調查結果發現中心經管新竹縣湖口鄉國有

土地之土壤重金屬含量超過污染管制標準，在主任帶領及中心有限的人

力下，配合輔導會事業管理處

的指導，完成委外廠商公開招標

作業，督促廠商克服工進落後問

題，於主管機關所訂期限內完成

土壤污染改善成果報告，配合新

竹縣環保局後續驗證作業，達成

場址解除列管。

主任面對中心清理工作時

有艱困狀況，以「團隊合作」及

「共體時艱」的精神，和同仁併

肩戮力達成最後的清理工作，帶

著感恩的心，感謝中心現有同仁

持續、陪伴完成中心的最後一哩

路。敬愛的同仁包括：沈台蓮、

許家華、鄭婉萍及林淑真小姐等

人，有她們共同的堅守崗位、兢

兢業業、默默付出，其貢獻不可

言喻，亦使後期清理工作更加完

善，期為臺北勞務中心一甲子的

歷史留下完美的休止符。

 楊明富兼代主任（左2）新竹土污工程查核簡報。

 楊明富兼代主任（中）與同仁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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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成長經過

本中心開始是由榮民11人從事純勞務性的清潔打蠟工作起家，歷經各屆
主任辛勤規劃，全體榮民袍澤任勞任怨的服務貢獻，於成立初期以清潔打蠟

純勞務性工作為主，至民國63年因適逢國家十大建設，爭取到鐵路電氣化、
臺中港、高速公路交流道等地下電纜埋設及後續工程，業務得以快速發展，

人員次第增加，奠定技術勞務業務基礎，中心成

立以來同仁發揮創意及智慧，努力突破重重障

礙，因此完成了無數重大的建設，經營的事業項

目亦甚繁多，在一般勞務及基礎之技術勞務方面

累積了豐厚的實作經驗。

於78年時員工有3千餘人，此時第一代榮民日
漸年邁退休，由於第二代榮民及榮眷對勞務性工

作意願較低，勞力難以充分獲得，加上社會環境

變遷，市場競爭激烈，輔導條例刪除議價條款，

承攬工作不易；且人事成本增加等因素，業務發

展漸趨困難。

建立中心信念

中心之所以能歷經40年之經營，均歸功信念之建立，即「建立制度、多
角經營、控制成本、依法辦事、照顧榮民」之5項工作目標，全力以赴，使承
攬之工作遍佈全省各地。

培養合作無間的團隊精神；如臺中某工案工進嚴重落後。為趕上進度，

經審慎評估檢討後，抽調臺南、臺北等各工區之機具與人員，集中支援臺中

工業區之工程，如期結案，為中心解除延誤工期受罰之危機。中心明確嚴謹

之法紀觀念已融入員工內心深處，養成員工高度的敬業精神。定期辦理勞工

安全衛生講習，並聘請知名學者專題演講，以提升員工素質。

大樓清潔打蠟。

重大工作回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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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勞務工作

一般勞務隊為中心成立之始創單位，其前身

為清潔隊、管理隊，約在民國52年時，篳路藍縷艱
辛創業，由於榮民弟兄清潔工作認真負責，信譽

良好，各機關團體爭相來函邀約承攬工作，至70年
間，承攬單位高達100餘個，為一般勞務隊鼎盛時
期。該隊主要業務如下：

一、清潔工作：各公、私立機關團體之清潔、打

蠟、停車場管理及警衛工作。71年6月成立清潔
服務隊，承辦公營機關大樓清潔維護工作及成

立中正機場清潔隊，負責該國際機場的美容。

二、 74年3月成立中油服務隊，承辦中油公司高速
公路各加油站之加油、修護、油罐車運送及巡管等勞務。

三、台電公司抄表、送電費單及收費業務：67年11月編組成立抄表收費隊，承
攬全省各地台電公司之電錶指數抄錄、電費單投遞及電費收繳業務。計

爭取到基隆、臺北、桃園、中壢、龍潭、新屋、大溪、新坡、大園、新

竹、苗栗、臺中、南投、員林、彰化、宜蘭、花蓮及澎湖等地之業務；

並承攬新海瓦斯公司、陽明山瓦斯公司之抄錶及收費工作。

四、 餐飲服務：72年1月受委託承辦清華大學學生自助餐廳及教職員餐廳之餐
飲業務，開始接觸餐飲業，74年12月奉核定編成餐飲隊，爾後陸續承辦

重視工安榮獲勞委會趙主委獎牌。

公共場所清潔打蠟。中山高速公路加油站加油一般勞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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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大樓自助餐廳，建國路啤酒廠餐廳、榮總餐廳、

外交部餐廳、交通銀行餐廳、中油公司餐廳、台電西

餐等。

技術勞務工作

中心遂行技術業務的單位有技術一隊及技術二隊，大

多承接大工程內之周邊工程，分別介紹如下：

一、技術一隊
 中心於民國58年8月成立起重搬運班，59年6月成立管道
隊，負責業務為承辦臺北市地下管道工程，65年3月依
業務需要，以起重班與管道隊擴編為管道工程隊，93年8月定名為技術一
隊。隊轄臺北、桃園及新竹等3個工務所，主要業務如下：
1. 承攬公路局、各縣市政府委託之道路拓寬及鋪修工程：
技術一隊為遂行

道路施工業務，

乃成立各種施工

隊，並購置各類

機具；承作國

道、省道之道路

修築工程，包括

水溝挖掘、路面

刨割及鋪設柏油

等作業。
2. 承辦各類管道工
程：

技術一隊承攬台

電公司、中油公

司、自來水公司

及縣市政府污水

管線工程。在國

餐廳伙食服務。

承攬台電公司電力線路架設

工程。
大樓配電工程。

鋪設管線後柏油路面恢復。鋪設管線柏油路面切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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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省道、鐵道等沿線埋設油管線、電纜、電線、瓦斯管線等之埋設

工程；地下管線埋設後，鋪設柏油，以恢復路面通行及景觀。
3.  承接鄉、市、鎮地方政府都市計畫方案：
由於社會快速發展與繁榮，原先的市鎮景觀已不符現代生活上的需

求，如街道狹隘，車輛增多以致形成壅塞，且易發生車禍，故各鄉市

鎮公所乃積極規劃市容整建。技術一隊因而獲得多項都市計畫工程。
4.  承攬高公局及鐵路電氣化電纜埋設工程：

68年全國公民營機構均投入「十大建設」，該中心亦投入建設行列。
然由於欠缺高科技之工程技術，故僅能承作周邊工程，例如承攬高公

局新竹至嘉義段、台電梧棲港管線埋線工程、基隆至高雄鐵路電氣化

電纜埋設工程。鐵路電氣化係以電力為動力，故其先決條件必須使全

線有足夠的電力，亦即使全線電力暢通。此項工程之作業是豎立電線

桿、挖管溝及埋設電纜。

二、技術二隊
 技術二隊初期是由成立傳遞隊開始的。中心於58年6月成立傳遞隊，承
辦北區電信局電話簿、國稅局稅單、房屋稅單及汽車燃料稅繳納通知書

之投送工作。60年另成立綜合隊，承攬水電及台電公司電力外線積點工
作、電錶拆裝修護、電話機具清潔及電錶清洗等工作，於65年間為因應
業務需要，綜合隊更名為水電工程隊，傳遞隊更名為郵電投送隊。93年8
月奉核定中心組織改組，乃合併定名為技術二隊。隊轄臺中、臺南及高

雄等3個工務所，主要承辦業務如下：

郭建忠代主任（中立者）視導楊梅I-1-
30都市計畫道路工程。

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工程電力線

鋪設（2）。
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工程電力線鋪設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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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電錶檢修維護：
技術二隊在60至65年間承接台電公司電錶拆
裝、清潔、檢測及維修勞務。電錶需定期使

用儀器檢測，為維持其使用壽命，尚需定期

清洗，故障的電錶，需拆下進行維修。
2. 承接電力公司外線作業：
技術二隊之水電組承攬台電公司外線配電工

程及各公民營機構水電承裝工程，培養榮民

專業技術，積極參與國家建設。

電信線路檢修及接線工作，可分為室內及外線作業兩部分。室內即檢

查大廈或大公司內之總機及線路，實施檢查及調整。

電信線路之維護，常需在室外檢查露天的電線，要迅速檢修接線處理

完畢，使電路在最短的時間內能夠暢通。

由於技術二隊水電工作人員認真負責、技術卓越，承攬「臺灣警察專

科學校」全校電力系統更新及改壓工程，如期完工，因施工品質優良

績效卓著，獲該校頒贈感謝狀。
3.   75年奉命成立水泥製品加工隊，由於
高速公路的興建，需要大量的水泥製

品，乃陳報上級同意成立水泥製品加

工場；水泥製品加工隊得以安置較多

榮民。

中心的水泥製品加工隊專門製作人

孔、水泥隔板、水泥管、基樁等料

材，供給公、民營機構工程使用。
4. 成立拌合廠：
因應各地區科學工業園區開發案、高速公路之興建，需要大量混凝

土原料，技術二隊乃奉命視地區需要設置「拌合廠」。如「臺南拌合

廠」產製之預拌混凝土，供臺南科技工業區使用，因品質優良，頗

受好評。技術二隊所建立之拌合場計有臺南、楠梓、仁德、頭城等廠

區，對經濟建設助益良多。

技術二隊復因應離島工業區之開發工程，奉示在雲林縣設置「新興預

台電公司之家用電錶檢修維護。

水泥製品加工隊生產之地下管路人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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拌廠」，產製預拌混凝土，供應「離島

基礎工業區新興開發工程」使用；因品

質優良，按時交貨，無耽誤工期情事，

獲雲林縣政府及環保單位評定為優良之

混凝土工場。
5. 生產環片：
技術二隊爭取到臺北捷運局之捷運工

程，負責隧道部分。捷運系統所走的路

線分為高架及地下2部分，地下路線部分
則需要挖地下隧道，然後製作隧道壁，

才可以鋪上鐵軌。捷運車輛在隧道內高

速的運動，故隧道壁需堅固才可以承受其

震動。

技術二隊設廠產製隧道環片，以供應「臺

北捷運蘆洲線暨新莊線隧道」環片需求。

環片之製作甚為複雜，步驟大致為：

⑴ 首先要依所需之厚度及弧度，以鋼筋
焊接成鋼筋籠。

⑵釘上模版、灌漿。

⑶ 將環片推進蒸汽房內，實施蒸汽養生。
⑷ 環片在水槽實施水養生。至此環片才算製作完成，送交捷運局施
工。

6. 承攬高鐵周邊工程：
台灣高鐵興建後，其周邊許多附屬工程亦陸續開展，以配合高速運輸

的便利及改變沿線各站之週邊設施、景觀。技術二隊即獲得臺南車站

區段徵收公共工程的施工。
7. 偏遠地區解決民困工程：
南部鄉間許多地區交通不便，一些鄉間道路及橋樑遇到天災即中斷，

三地門一條產業道路橫跨隘寮溪上的橋樑即因此崩塌，造成鄉民甚

大的不便。縣政府因而招標興建該橋，技術二隊之高雄工務所獲得此

工程。

張福照主任（右2）視察新興預拌廠。

生產之臺北捷運工程隧道環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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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支援北宜高速公路雪山隧道鑽挖
工程：

北宜高速公路的修建，為臺灣

東北地區帶來繁榮，乃政府重

大建設之一。然北宜高速公路

之修建，有一待突破的瓶頸部

份工程較為艱鉅，此乃雪山隧

道之開闢貫通。此一較艱困的

工程由榮工公司負責，經過8年
的辛勤工作，但在最後階段繁重

的開鑿雪山隧道之TBM機拆解、切割、運送工作，則由中心投入，全
力配合施工下，僅花了36個工作天就全部完成，前主委高先生曾親往
巡視，對同仁們犧牲假期全力趕工，至表欣慰，並當面嘉許。

9. 921救災：
89年9月21日臺灣發生大地震，震驚全國，造成極大的生命、財產損
失，全國無論公、民營機構、個人、團體均全體動員，參加救災及復

建工作。災區鐵公路可說是柔腸寸斷，搶救工作困難重重；到處可見

倒塌或傾斜的建築物，尤其民宅損失最嚴重，災民幾無法遮風避雨，

故不但要搶救生命，更要積極整頓災區。

楊郁湜主任（前右2）視導高鐵臺南車站區段景觀工程。 楊郁湜主任（右2）視導三地門橋樑工程。

 高華柱主任委員（中）與同仁在TBM機前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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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奉本會指示以部分人力投入救災工作，除對駐地附近受災民眾及眷

舍，派遣小組人力實施搶救及復原工作外，並於奉命後立即編組救災隊，迅

速投入參加救災行動。

該中心由技術二隊（當時屬水電工程隊）沈裕民監工率領，立即馳赴南

投縣埔里地區，連夜搭建帳棚，進駐災區，搶救埔里榮院住院榮民弟兄及醫

療器材，並應附近災民要求，協助民眾村舍搶救，協助重建家園，經數月工

作圓滿完成任務。

清理工作

中心於民國101年7月1日進入清理階段，清理小組人員減少至4人，待清理
工作包括土污整治、未結算工程、保固工程、訴訟案件、土地房舍繳交、其

他財產及會計相關帳務及檔案處理。人員將依清理工作預定期程辦理精簡，

精簡人員視需要由輔導會安置或輔導就業，俾使結束營業後之清理工作圓滿

完成。

救災行動：瓦礫中搜尋生還者。921大地震房屋倒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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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獻犧牲—陸忠耀副主任

陸副主任江蘇啟東縣人，民

國19年生，自79至84年擔任中心
副主任。

中心的成立是非常艱困的，

在51、52年間，當時本會執行處
的處長顧先生對李啟能先生說 
「公園那裡有很多老榮民遊蕩，

沒飯吃，你去集合一下，看安置

在什麼地方，給他們找些事做」

，就這樣有了起頭，解決了榮

民弟兄的食宿問題後，總不能整

天無所事事，這樣榮民們也過

不慣，於是決定要找些工作來謀

生。最初考量榮民只有體力，沒有社會工作技術，乃找一些靠勞力賺錢的工

作，於是清潔、打掃、警衛等工作就爭取來幹，後來人數漸漸增加到了300多
人時，就成立勞務隊。

中心算起來可稱之為是由無到有、由小到大。當初是先工作後付酬，蘇

澳的榮民還先向醫院借錢，等工作完領到錢再歸還。因為榮民能吃苦，單身

多，又肯負責，作風純樸，一定達成任務，所以業務發展很快。後來電信局

管道隊看我們工作認真，整隊帶隊上下班很整齊，一打聽知道是本會的工作

隊，於是台電的管道工程就給中心做。後來因為口碑好，就獲得大家信任，

於是臺北、桃園、新竹、臺中等地，不管中油、台電、郵電等都找北勞做一

些勞務性工作，比如埋管線、抄電錶、投送、收費等工作。

本會交付中心的任務是安置榮民就業及自給自足維護單位生存並重，而

北勞在歷任主任領導下，都能誠信負責，全體同仁抱定大家努力，苦一點一

定可以生存下去信念，為中心及全體員工同仁的存續而勤奮工作。

陸忠耀副主任（中立者）主持中心榮團會。

典範人士專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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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實作風—周邦奎副主任

周副主任山東平度縣人，民國24年
生，自84至90年任中心副主任。
周副主任在79年元月自軍中退役，至

七月初經長官推薦才到臺北榮民技術勞務

中心工作，初期是擔任工程隊隊長，那時

是叫管道隊，亦即如今的技術一隊。因各

級長官的愛護，以及同仁的合作、互助，

工作均能順利遂行，一直都能達成上級所

賦予的任務。

中心的處境其實是很尷尬的，基本任

務是照顧榮民（眷）的生活，但沒有經費

預算，要自謀財務來源，那就只有做工賺

錢。高技術的工作我們沒有人才及機具，只能靠勞動力做工，盈虧要自負。

公開招標中心有很多限制，中心搶不過廠商，第一，我們是公家機關，一

切要合法；其次，中心投標不會拉關係、託人情，走旁門左道，講求的是軍

人作風，一是一、二是二。而社會上千奇百怪的花招，在每次投標時都會遇

到，不是業主說中心資格不符，就是民間廠商投書說與民爭利等等。但是，

中心辛勤出賣勞力，只是為了使榮民們能有一個安定的生活而已，而這一使

命，在同仁共同體會下，終能達成。

中心的工作範圍涵蓋全臺，各工區（臺北、桃園、新竹、臺中、臺南、

高雄等）都有施工班進駐，依規定施作；當然，有部份工作需要僱工協辦，

而施工時也有許多問題和困難發生，如工安的維護、品管之要求，都不能稍

有馬虎。所幸，在長官領導下，默默辛勤工作，以品質及誠信取得業主們的

信任，所以能與一些業主維持數十年的合作關係；比如與台電就維持一定的

良好合作關係，一直至今。

周副主任語重心長的說「對中心有一些建議，臺北榮民技術勞務中心有

一貫優良的傳統，希望能仍本最初宗旨，照顧榮民，造福全體員工使其生活

安定，間接盡一份社會責任，永續經營，毋忽毋怠」。

周邦奎副主任（右）督導雲林離島工業區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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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樸奉獻—單英副主任

單副主任山東掖縣人，民國28年生，90至93年任中心副主任。
單副主任在65年10月即輔導就業，在臺北榮民勞務中心傳遞隊擔任清潔

工的工作，後來傳遞隊改為投送隊，負責大臺北地區公共電話清潔工作，每

天清晨4點鐘就要外出擦拭工作區域 
（臺北市信義路以北光復南路以東至北

五堵）內的公共電話，並必需在上班

前工作完畢回中心報到聽候調度，風雨

無阻，然薪資只四仟餘元，無法溫飽一

家五口，下班後開計程車以為補助，如

此勤奮8年，於74年調昇為副管理員，
負責隊部輔導、人事及公共電話清潔

督導業務，後續升為管理員、業務助

理。79年負責評估公共電話收銀箱案，
因資料完整、分析得當，結論為不可

承接，獲中心及本會採信，避免損失。至80年3月調派至中心輔導室為職員，
承辦輔導業務，例如榮民宿舍管理、辦榮民教育、自強活動、榮團會、園遊

會、製訂福利辦法、排解糾紛等，切實做到服務榮民的宗旨，工作雖辛勞但

精神愉快，並獲員工愛戴、長官肯定。另在輔導室工作期間，蒐集中心各部

門及本會資料，編製中心史蹟冊及建立史蹟館，為中心留下永久的懷念，也

展現全體員工勤奮不懈，慘澹經營的成果。
87年1月奉調輔導室任主管，6月簡併輔導室與秘書室為行政室，綜理總

務、輔導、召開標等業務，成為名副其實的中心管家婆。90年1月兼中心副主
任，行輔弼工作，更是戰戰兢兢，謹言慎行，時加策勵，每日早到晚退不敢

稍懈，本著「我愛北勞，北勞愛我」的精神工作，一步一腳印，誠樸奉獻的

工作態度足堪典範。

單英副主任（右1）於工作會報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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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奮負責—張照明隊長

張隊長臺灣雲林縣人，民國28年生，於85至93年擔任隊長。
張隊長回憶：中心成立30幾年，其經營型態與一般民間公司不同，更為

繁瑣、困難；廠商或民間公司爭取工案為的是老闆賺錢，而中心爭取工案，

不是為大量的利潤，是為實踐本會輔導榮民就業的宗旨。為了養活榮民，

所以有工作做就做，不論多粗重的活照幹；因此，獲得了許多工作機會，這

就使民間公司認為利益被中心所壟斷，廠商開始阻攔我們標案，到立法院陳

情。但有許多業主卻很歡迎中心參加標案，因為有中心在，可以阻止許多外

來的干擾與搗蛋，而且經驗豐富，人員充足，講究誠信、能吃苦，不會中途

因資金或工人不足而停工等影響工進的問題發生。
84年5月，接獲通知，中心投標資

格將受限制，爾後不得參與投標，這

使得中心的生存及榮民的生活立即遭

受威脅，在張福照主任之指示下，隊

長參加研討因應之道，並且奉命到立

法院溝通，幾經討論（隊長的腿還因

而摔傷，住院3個月），總算獲得立法
院諸位委員之體諒及理解，知道中心

從事的均非高科技的工作，以勞力工

作，賺取微薄工資以養活眾多榮民，

不求生活富裕，但必須要能活下去，也因此可以安定廣大榮民的心，化解可

能發生的社會問題。在立法院及行政院同意及支持下，中心得以繼續參與投

標工程，也因此得以繼續延續工作權。

接任管道隊隊長時，事多繁忙，壓力很大。當時每個隊經驗不夠是不

敢參加投標的，而且公家機關，一定要守規矩，有很多手續要完成及陳報，

時間及資金上沒有廠商來得靈活。管道隊大多接台電的埋管工程，技術性不

高；因為都是道路開挖工作，常遭居民指責，有時造成交通阻礙，又會遭民

眾抗爭。在職期間，簡直沒有上下班，工地一有事就立刻跑去工地解決。每

次為處理事情，都是很晚才回家。

張照明隊長（右2）代表勞工領獎。


